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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本執行指引最初於  1983 年 12 月發出，於  2005 年 2 月
作出更新，旨在協助物業擁有人了解及遵行他們的稅務責任。

這次修訂是為反映自  2010 年 2 月起就土地或樓宇公用部分「擁
有人」的定義所作的修改。  

2. 《 2010 年稅務 (修訂 )(第 2 號 )條例》修訂了《稅務條例》
第 2 條中「擁有人」的定義，把業主立案法團確認為公用部分
的擁有人，並擴闊至包括收取大廈公用部分租金的人士 (例如大
廈管理公司 )。同時加入「公用部分」的定義。本局一直認為業
主立案法團是樓宇公用部分的擁有人，須為該大廈申報公用部

分的租金收入和繳稅。修訂案為此慣例提供清晰的法例支持。

它同時授予業主立案法團和收取公用部分租金的人等同擁有人

的稅務責任。

物業稅的徵收

「擁有人」的涵義  

3. 物業稅是《稅務條例》第  5(1)條訂明的稅項，須向擁有
座落在香港的任何土地或／及建築物的擁有人徵收，每年按該

土地或／及建築物的應評稅淨值，以標準稅率計算。  

4. 根據《稅務條例》第  2 條的定義，任何土地或／及建築
物的「擁有人」包括－

(a) 	 持有獲政府直接批出的土地或建築物或土地連建
築物的人。在一般情況下，「擁有人」基本上指名

字已登記在土地註冊處的人；  

(b) 	 實益擁有人；  

(c) 	 終身權益擁有人；  

(d) 	 按揭人；  

(e) 	 管有承按人；



 

 
 

 
 

 
 

 
 

 
 

 
 

 
 

 
 

 
 

 
 

 
 

 

(f) 	 擁有相逆土地業權並就該土地上的建築物或其他
構築物收取租金的人；  

(g) 	 為了購買土地或建築物或土地連建築物，向根據
《合作社條例》《香港法例第  33 章》註冊的合作
社付款的人；  

(h) 	 在須繳地租或其他年費的條件下持有土地或建築
物或土地連建築物的人；  

(i) 	(就公用部分而言 )根據《建築物管理條例》《香港
法例第  344 章》第  8 條註冊的法團，或單獨或與他
人共同為其本人或代他人就任何公用部分的使用

權收取金錢或金錢等值的代價的人；及  

(j) 	 擁有人的遺產的遺囑執行人。  

5. 這條對「擁有人」所下的定義，只臚列一部分涵義，絕

不可限制該詞的一般涵義。

「土地或／及建築物」的涵義  

6. 「土地或建築物或土地連建築物」在通常情況下具有一

般涵義。《稅務條例》第  7A 條把涵義引伸至包括「碼頭、貨運
碼頭及其他構築物」。構築物的一些例子有：牆壁、水壩、廣

告招牌、燈箱、油站等。這亦包括建築物內的公用部分，見下

文第  8 段。  

7. 除了為考慮第  5(2)條訂明的稅項豁免外 [見第  23 段 ]，「建
築物」應包括建築物的任何部分。

「公用部分」的涵義  

8. 根據《稅務條例》第  2 條的定義，「公用部分」就土地
或建築物或土地連建築物而言－

(a) 	 指該土地或建築物或土地連建築物的整體，但不包
括在土地註冊處註冊的文書所指明或指定專供某

擁有人使用、佔用或享用的部分；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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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包括《建築物管理條例》《香港法例第  344 章》附
表 1 指明的建築物部分 ((a)段所述的文書如此指明
或指定者除外 )。

擁有權的改變  

9. 由於物業稅是向物業擁有人徵收的，因此遇有物業轉

讓，便須找出物業擁有權改變的日期，以確定新舊擁有人各自

應繳的物業稅稅款。  

10. 大部分物業交易，都是由買方與賣方訂立物業買賣合約

開始。物業的管有權及業權，會在較後日期當買賣完成時，藉

著轉讓契或其他轉易文書轉移給買方。從技術層面來說，由簽

立買賣合約日期起至交易完成期間，出現了雙重擁有權：賣方

既是物業在法律上的擁有人，而買方在訂立買賣合約，並繳付

部分買價作為訂金後，也成為物業在衡平法上的擁有人。買賣

雙方一般會在買賣合約條款內確定物業租金收入享有權的轉移

日期。就物業稅而言，有權收取租金的一方，就須繳納物業稅。

物業稅的計算  

11. 物業稅是按土地或／及建築物的應評稅淨值以標準稅

率徵收。應評稅淨值的計算方法如下－

《稅務條例》 元

的有關條文

第 5B(2)條 就物業使用權應收的代價  A 
第 7C(2)條 加：追討收回的租金  B 

C 
第 7C(1)及(3)條 減：不能追討的租金  (D) 

應評稅值  E 
第 5(1A)(b)(i)條 減：擁有人繳付的差餉 * (F) 

G 
第 5(1A)(b)(ii)條 減：「G」的  20%作為修葺及支出

方面的標準免稅額  (H) 
應評稅淨值  I 

* 不包括地稅 (見第  20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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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評稅值的確定

應評稅值的涵義  

12. 第 5B(2)條訂明，物業在每個課稅年度的應評稅值，須
是就有關土地或建築物或土地連建築物的使用權而付出的代

價，而該代價是指在有關年度內付給擁有人或按擁有人的命令

或為擁有人的利益而付出的金錢或金錢等值。需要計算入應評

稅值之內的已收或應收款項有以下例子－

(a) 租金；  

(b) 為樓宇的使用權而支付的許可證費用；  

(c) 整筆頂手費；  

(d) 支付予擁有人的服務費、管理費等；及  

(e) 由住客支付屬於擁有人的開支 (如修理費 )。 

13. 租約超過一年而整筆支付的頂手費，可在租約期內或由

租約開始日期起計  3 年內 (以較短者為準 )，按月平均攤分。  

14. 舉例－

某租約為期  5 年，由  2006 年 6 月 1 日開始直至  2011 年 
5 月 31 日終止。納稅人在  2006 年 3 月 31 日收取了頂手
費 60,000 元。

該筆頂手費須分  3 年攤分以課繳物業稅，由  2006 年 6
月 1 日至  2009 年 5 月 31 日，詳情如下－

課稅年度 應評稅值  
2006/07 60,000 元 x 10/36 = 16,667 元 
2007/08 60,000 元 x 12/36 = 20,000 元 
2008/09 60,000 元 x 12/36 = 20,000 元 
2009/10 60,000 元 x 2/36 = 3,333 元 

6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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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第 5B(6)條明確地把在提供與物業使用權有關連的服務
或利益方面須付出的任何款項列為代價。因此，如業主租出整

幢建築物給不同租客，並向建築物內所有租客提供管理服務，

在確定有關物業的應評稅值時，租客支付給業主的管理費便應

計算在內。  

16. 不過，如租約訂明租客須負責繳付管理費，即使管理費

是經業主繳付，所繳付的費用也不應計入有關物業的使用權須

付代價之內。如管理費是經業主繳付，業主只作為租客的代理

人。  

17. 如租約沒有提及哪一方負責繳付管理費，但事實證明，

業主習慣從每月向租客所收取的整筆款項中，繳付管理費給管

理服務提供者，並且無權向租客申索付還，則有關物業的使用

權須付代價，只應計算業主所收取的款項淨額 (經扣減所繳付的
管理費 )。這個情況假定了各方的合約責任與上文第  16 段所述相
同。

不能追討的代價  

18. 第 7C(1)條訂明，在確定應評稅值時，任何須在  1983 年 
4 月 1 日或其後付出的物業相關代價，如獲證明並經評稅主任接
納為在任何課稅年度內不能追討的款項後，便可在該課稅年度

內扣除。如該年度的應評稅值不足以扣除該不能追討的款額，

根據第  7C(3)條，餘數須在最近期而有關的應評稅值又足夠供扣
除的一個課稅年度內扣除。任何申索扣除不能追討的代價，均

須提供證明文件作為支持。

追討收回的租金  

19. 先前因不能追討而予以扣除的任何款額如已追討收

回，應在追討收回的年度計算入應評稅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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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應評稅值扣除的項目

差餉  

20. 凡擁有人同意繳付物業的差餉，該擁有人所繳付的差餉

可從應評稅值中扣除 [第 5(1A)條 ]。不過，  1997 年 7 月 1 日之後
某些物業的應繳地稅則不可扣除。

修葺及支出免稅額  

21. 在確定應評稅淨值時，可扣除修葺及支出方面的特殊免

稅額。該免稅額為物業應評稅值的  20%，而物業應評稅值是  

(a) 	 包括第  19 段所述追討收回的租金 (如有的話 )；及  

(b) 	 已扣除第  18 及 20 段所述不能追討的代價及差餉  
(如有的話 )。 

22. 這個免稅額不論擁有人所招致的實際開支金額是多少

都會給予。有關的百分率可由立法會藉決議修訂 [第 5(1B)條 ]。

寬減及豁免

第 25 	條訂明的稅項抵銷  

23. 凡任何人在香港經營某行業、專業或業務，而該人擁有

並使用物業，則任何課稅年度須繳付的物業稅，可用來抵銷同

一課稅年度須繳付的利得稅，惟－

(a) 	 得自該物業的利潤須是經營該行業、專業或業務所
得的利潤的一部分；或  

(b) 	 該物業須由該擁有人佔用或使用以產生應課利得
稅的利潤。

第 5(2)(a)條訂明的法團豁免  

24. 第 5(2)(a)條訂明，任何法團如根據第  25 條有權獲抵銷
物業稅，而該物業稅如非根據第  5(2)(a)條獲豁免即須由該法團
繳付者，則該法團可獲豁免其所擁有的物業之物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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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7 	及 88 條訂明的豁免  

25. 根據《稅務條例》第  87 條的規定，行政長官會同行政
會議可豁免任何人、辦事處或機構繳付應徵收的物業稅款的全

部或任何部分。第  88 條訂明，任何屬公共性質的慈善機構或信
託，均獲豁免繳納物業稅。

物業出租等同一項業務  

26. 根據定義，任何法團將處所出租或分租，以及法團以外

的任何人將處所分租，都等同營運一項業務  [第 2 條 ]。因此，由
此而產生的租金收入須課利得稅。  

27. 至於在其他情況下，物業出租是否等同一項業務，則須

按「業務」一詞的一般涵義及概念予以考慮。雖然這是個關乎

於事實的問題，須按個別情況來決定，但本局認為，下列情況

都強烈顯示業務的存在－

(a) 	 出租的物業數目相當多，擁有人聘請了一些員工處
理租務及租客的事宜；  

(b) 	 物業屬特殊類別，例如舞廳、戲院或酒樓，而業主
提供了額外服務，例如業主是舞廳、戲院或酒樓的

持牌人 (見 Louis Kwan-nang KWONG & Carlos 
Kwok-nang KWONG v. CIR, 2 HKTC 541); 

(c) 	 物業買賣商將處所出租：租金應被視為物業買賣業
務的收入；或  

(d) 	 某生意或業務附帶出租物業，因此後者亦成為前者
的一部分，情形就好像一個擁有物業的商人，把物

業的一部分用作經營業務，並出租非即時需要的其

餘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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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繳物業稅  

28. 凡應課物業稅的人 (即任何土地及／或建築物的擁有
人 )，均須繳付暫繳物業稅。任何課稅年度的暫繳物業稅，須參
照上一年度的應評稅淨值而按標準稅率繳付，並會用以支付該

年度已確定的最後應課物業稅，所餘稅款會用來支付下一年度

的暫繳稅；而未用完的稅款會退還給納稅人。  

29. 第 63M(2)及 (3)條規定，如上一年度的應評稅值是按少
於 1 年的期間計算，本年度的暫繳物業稅可以評估方法評定；
如任何人在任何年度開始須繳付物業稅，則該年度及下一年度

的暫繳物業稅也可以評估方法評定。  

30. 暫繳稅繳稅通知書可單獨向有法律責任繳付該暫繳稅

的人發出，或包括在物業稅評稅通知書內，並註明由局長指定

的繳稅日期。  

31. 納稅人可根據下文第  32 段所列的任何理由，以書面申
請緩繳全部或部分應繳的暫繳稅。申請必須在下列限期 (兩者以
較遲者為準 )前送達局長－

(a) 	 該暫繳稅的繳稅日期前  28 天；或  

(b) 	 發出繳付暫繳稅的通知書日期後  14 天。  

32. 緩繳的理由包括－

(a) 	 在該課稅年度的應評稅值，少於或相當可能少於該
課稅年度的上一年度的應評稅值的  90%，或少於
或相當可能少於暫繳物業稅的評估應評稅值的  
90%； 

(b) 	 該應課稅人士已停止是、或在該課稅年度結束前將
停止是土地及／或建築物的擁有人，而該課稅年度

的有關應評稅值，少於或相當可能少於暫繳物業稅

的應評稅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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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該應課稅人士已選擇就該課稅年度以個人入息課
稅辦法接受評稅，而該個人入息課稅辦法相當可能

減少其繳稅的法律責任；或  

(d) 	 該應課稅人士已就該課稅年度的上一年度物業稅
評稅提出有效的反對。

物業稅報稅表及評稅通知書  

33. 稅務局採用個別人士綜合報稅表制度。物業收入須按物

業擁有權的類別，以下列方式申報：  

(a) 	 個別人士全權擁有的物業－

(i) 	 所有這類物業的詳情，應申報在報稅表–個
別人士 (BIR 60)內。該報稅表會按有關物業擁
有人的個人稅務檔案發出。  

(ii) 	 本局會對個別物業擁有人的所有全權擁有物
業作出綜合物業稅評稅。  

(b) 	 個別人士非全權擁有的物業－

(i) 	 每個物業的詳情，應各自申報在有關物業的
報稅表 (BIR 57 或 BIR 58)內。稅務局會按物
業的相應檔案向擁有人發出報稅表。  

(ii) 	 本局會對擁有人或共同擁有人 [聯權擁有人
及分權擁有人 ]就每個物業作出物業稅評稅。  

34. 就某些由個別人士聯權擁有或共同擁有的物業，本局會

向擁有人發出簡單的通知信代替報稅表，以覆查其應否課稅，

並提醒他們履行須課稅通知的責任 [見第  36 段 ]。如該物業沒有
出租，就無須回覆該通知信。如該物業已出租，擁有人只須在

回條部分 (「出租通知」 )寫明租約開始日期後將通知信交回本
局。本局會就出租年度發出物業稅報稅表以供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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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擁有人的責任

提交報稅表–第  51(1)條 

35. 物業擁有人有責任填妥根據第  51(1)條向他們發出的報
稅表，並在報稅表規定的時限內 (通常是報稅表發出日期起計一
個月 )交回稅務局。即使有關物業是由擁有人或任何其他人無須
付出代價而佔用，擁有人仍須遵照第  51(1)條的規定填寫報稅表。

須課稅通知–第  51(2)條 

36. 就任何課稅年度應課物業稅但沒有收到報稅表的人

士，須在該課稅年度結束後  4 個月內 (例如：就  2009/10 課稅年
度而言，即在  2010 年 7 月 31 日或之前 )，以書面通知稅務局局
長表示其本人須就該課稅年度課稅。

停止作為擁有人的通知–第  51(6)條 

37. 如物業擁有權因出售或轉讓而有所改變，賣方或轉讓人

須在出售或轉讓完成後一個月內，將上述改變以書面通知本局。

更改地址通知–第  51(8)條 

38. 應課物業稅的人士如更改其地址，須於一個月內將更改

的詳情以書面通知稅務局局長。

備存足夠的租金紀錄–第  51D 條 

39. 所有物業擁有人須備存足夠的收租紀錄，例如租約及租

單副本，以便本局能易於確定其稅務責任。這些紀錄應保留為

期最少  7 年。

豁免情況改變的通知–第  5(2)(c)條 

40. 如擁有人是根據第  5(2)(a)條獲豁免物業稅的法團，在該
物業的擁有權或用途有所改變時，或對此項豁免有影響的任何

其他情況有所改變時，該擁有人須於事後  30 天內將該項改變以
書面通知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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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權擁有人或分權擁有人的責任–第  56A 條 

41. 凡有二人或多於二人是任何物業的聯權擁有人或分權

擁有人，每一個擁有人的身分都好像是唯一擁有人一樣，須負

責作出根據該條例規定作出的所有作為，包括提交報稅表及繳

交稅款 [第 56A(1)條 ]。此外，這項條文並不免除任何人根據本條
例須承擔的任何義務，亦不影響聯權擁有人或分權擁有人各自

之間的任何權利或義務 [第 56A(2)條 ]。 

42. 如任何人繳付了物業稅，而該人若非因第  56A(1)條即無
法律責任繳付該物業稅，則該人可向有法律責任繳付該物業稅

的人追討該稅款 [第 56A(3)條 ]。

建築物的公用部分作出租用途  

43. 建築物的公用部分 (例如建築物的側舖、車位、外牆、天
台等 )一般屬於建築物各擁有人共同擁有。如任何公用部分已出
租，所得租金收入須課繳物業稅。擁有人有責任申報租金收入

和繳稅。如擁有人未有收到有關出租公用部分的物業稅報稅

表，須以書面通知局長。  

44. 稅務上訴委員會在稅務上訴案例編號  D80/02 中，裁定
一幢建築物某個住宅單位的個別擁有人，是該建築物的停車位

的共同擁有人，因此第  56A 條對他適用。雖然上訴人辯稱如要
第 56A 條適用，就須有一文書，列出所有現時或曾經是有關停
車位的共同擁有人，但委員會對此論點並不認同。此外，上述

裁決據稱會對有關的個別擁有人造成困難，但委員會認為這並

不相關，也不會影響對第  56A 條的詮釋。  

45. 另一宗案例的大廈業主根據《建築物管理條例》《香港

法例第  344 章》成立法團，該建築物公用部分的權利、權力、
特權及責任，須由業主立案法團而非業主本人行使及執行；且

業主所負有的與該建築物公用部分有關的法律責任，亦須針對

該業主立案法團而非業主執行。該業主立案法團被裁定為該建

築物公用部分的擁有人，並且須課物業稅 [見稅務上訴案例編號  
D2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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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就建築物公用部分而言，業主立案法團和就公用部分的

使用權收取收益的人 (例如大廈管理公司 )，已納入《稅務條例》
第 2 條中「擁有人」的定義內。他們須履行上文所述物業擁有
人肩負的一切稅務責任。  

47. 在一般情況下，稅務局會就公用部分向業主立案法團發

出物業稅報稅表和評稅通知書。若大廈管理公司負責收取公用

部分的租金，本局會向其發出評稅或追收稅款通知書。適當時，

本局亦會向個別業主作出評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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